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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4_B8_AD_E8_c23_16879.htm 一、国家在中药生产

和中药流通领域实施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凡从事中药（中

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中医药保健品）生产、经营活动

的企事业单位，在其关键岗位必须配备有执业中药师资格的

人员。中药专业人员通过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依法独立

执行业务。 二、获得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表明已具

备执业中药师的水平和能力，其证书作为依法申请领办中药

生产、经营或独立执行业务的依据。 三、凡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其他国籍人员，遵纪守法并具

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 （一

）中药学或相关学科中专毕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一年； 

（二）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专毕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六

年； （三）中药学或相关学科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中医药

工作满四年； （四）获中药学或相关学科第二学士学位或研

究生班结业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二年； （五）获中药学或

相关学科硕士学位后，从事中医药工作满一年； （六）获中

药学或相关学科博士学位； （七）已正式受聘担任主管中药

师职务的人员； （八）正式受聘担任中药师职务满五年，连

续从事中医药工作满十五年。 四、考试科目为：《中药药事

管理与法规》、《中药学专业知识》、《综合知识与技能（

含外语或医古文）》。 五、考试合格人员由市执业中药师工

作办公室颁发人事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制的《执业中药

师资格证书》，持证者按规定注册后其资格在全国范围有效



。 六、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的执业中药师资格的人员，同

时也获得主管中药师专业技术资格。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聘

任其担任主管中药师职务。 七、执业中药师资格实行注册登

记制度，考试合格人员接到注册通知后须在三个月内到北京

市医药管理局办理注册登记手续，逾期不办者，其考试成绩

不再有效。执业中药师有效期一般为三年，有效期满前三个

月，持证者要按规定主动到注册机构重新办理注册登记。 八

、申请执业中药师注册者，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

遵纪守法，遵守中药师职业道德； （二）执业中药师资格考

试合格；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执业中药师岗位工作； 

（四）经所在单位考核同意。 再次注册者，应经单位考核合

格并有知识更新、参加业务培训的证明。 九、凡脱离中药师

工作岗位连续时间二年以上（含二年）者，注册管理机构将

取消其注册；若要重新注册，必须再次通过执业中药师资格

考试。 十、执业中药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所在单位

向注册管理机构提出注销注册： （一）死亡； （二）服刑； 

（三）因健康原因不能或不宜从事执业中药师业务。 十一、

执业中药师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以提供合格

中药产品，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为基本准则。 十二、执业中药

师必须熟悉《药品管理法》等医药法规、条例，带头执行国

家对中药生产、流通环节的各种具体规定。 十三、执业中药

师应不断更新知识、注意国内外中医药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掌握最新的中药学知识和先进的中药技术，以保持较高的专

业水平。 十四、执业中药师有权依法开办或领办中药生产、

经营企业。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是申请企业执照的必备文件

。 十五、执业中药师有权参与中药全面质量管理各环节的标



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的制定及对违反各项规定的处理

。 十六、执业中药师有权对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法规的部

门领导的决定或意见提出劝告、拒绝执行并向上级报告。 十

七、一个执业中药师只能在一个单位正式执业，并对其所分

工的业务负责。 十八、对伪造学历、资历或考试作弊，骗取

执业中药师证书的人员，发证机关应取消其执业中药师资格

，收回其证书，并建议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 十九、对执业

中药师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法规、条例造成不良后果的，

所在单位应如实上报，由中药主管部门会同当地有关执法部

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下列处分： （一）警告； （二）

罚款； （三）停职检查； （四）注销其注册，并收回《执业

中药师资格证书》。 执业中药师触犯刑律，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二十、注册管理机构对执业中药师所受

处分，及时记录在资格证书中的惩罚登记栏内；凡注销注册

，收回《执业中药师资格证书》的，应报当地人事（职改）

部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